
 

 

 

湘城院发〔2019〕30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城市学院关于修订本科专业 

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湖南城市学院关于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

见》经 2019 年 5 月 9 日的校长办公会讨论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湖南城市学院 

2019 年 5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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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城市学院关于修订本科专业 

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

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

作会议精神，认真落实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，深化学校

教育教学改革，促进学生知识、能力、素质全面发展，全面提高

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，对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

国家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国标》），结合专业认证、新工科和新文科

建设、专业综合评价工作的有关要求，现对我校 2019 级本科人才

培养方案修订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

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遵循高等教育教学发展规律，落实立德

树人根本任务，主动适应国家战略、社会和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

的需求，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，充分结合新时代行业

（产业）发展对本科教学提出的新要求、新任务和新挑战，切实

转变教育思想观念，合理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，深化产教融

合，强化创新创业教育，构建基于分类培养、多元发展的人才培

养模式，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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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标国标，瞄准认证 

所有专业应依据《国标》，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专业

特色，制定符合学校定位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形成特色，打造

亮点。工科类专业应参照“工程教育专业认证”标准，融入新工

科建设内涵，其他专业应参照已有的专业评估（认证）标准，体

现学科专业发展前沿。 

（二）产出导向，对接需求 

对接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行业需求，充分尊重学生成

长规律，认真听取学生和用人单位的意见反馈，构建基于信息化

时代的以“学”为中心的课程教学体系和基于学习成果导向

（Outcome-Based Education，OBE）的教学评价体系。按照反向

设计、正向实施的原则，制订毕业要求与课程关联矩阵，将毕业

要求落实到具体课程。 

（三）分类培养，多元发展 

促进学生自主选择、多元发展，对不同学生分类培养，满足

学生不同发展方向的需要。鼓励有条件的学院开展订单式培养、

设置教改实验班、实施卓越人才培养工程，推进“分层教学、分

流培养、项目驱动、定向就业”。建立多维学习环境，满足学生自

主学习、创新学习的需求，注重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，注意共

性和个性、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，开设和专业特色发展相吻合、

与学生全面发展相适应的个性化课程。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

积极性，扩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权，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。 



— 4 — 

（四）突出应用，彰显特色 

加强对实验、实习、实训、课程设计、社会实践、毕业综合

训练及课外科技活动等实践教学环节的整体优化和设计，加强创

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，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，将

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。加强校企合作，实施产教融

合、协同育人，创新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，校企共

同设计培养目标，共同制订培养方案，共同开设与行业、企业生

产实际紧密的特色课程，共同实施培养过程，实现人才培养与地

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无缝对接。有条件的专业实行“3+1”培

养模式，即大四（五年制则为大五）年级全年开设实践课程，包

括课程设计、各类实习、毕业综合训练等，将实践教学环节与毕

业综合训练联系起来，统筹考虑。 

（五）固化成果，稳步推进 

固化 2017 版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已经取得的成果，继续强化

“1234”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，参照国家标准优化专业知识体系

和核心课程，进一步凝练办学特色，保持培养方案的稳定性和连

续性。 

三、修订重点 

（一）积极开展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

1.强化“1234”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。各专业在制定人才培

养方案时要突出“1234”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。即：以学生能力

培养为主线，将思想政治教育、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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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通过基础能力课程、专业能力课程、发展能力课程三大课程

模块，达到实基础、重应用、有特色、高素质四个方面的培养要

求。 

2.开展专业认证和分类培养。有条件的工科类专业参加专业

国际认证或行业认证，以专业认证促进专业建设与发展。有条件

的专业开展“新工科”、“新文科”、“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”和

订单式培养。上述专业实验班可单独制定人才培养方案，课程学

分和学时可在学校指导性意见基础上适当调整。 

3.优化课程体系，推进大类招生。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及培养

标准，构建由“通识教育课程、学科基础课程、专业核心课程、

自主发展课程及集中实践课程”五位一体、层次分明、比例协调

的课程体系。有条件的学院按大类招生、培养，科学设置大类培

养期间（主要指大一和大二）的课程模块及学分要求，明确每门

课程或每个培养环节的目标和作用。 

4.实施“金课计划”，推进课堂革命。加强教学信息化建设，

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，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。

推进教学方法改革，鼓励采用翻转课堂、研讨式、PBL 等教学方

法，推进“小班化”教学、引导学生自我管理、主动学习；进一

步优化整合、精选、更新教学内容，淘汰“水课”，杜绝因人设课。 

（二）深化基础课程改革 

基础课程旨在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，具体包括提高学生思

想政治水平和道德文明修养、身体和心理素质，以及必要的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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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交流和利用现代化工具获取信息的能力及终身学习能力。 

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严格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

“形势与政策”课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教社科〔2018〕1号）和《新

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》（教社科〔2018〕2

号）精神，采用多样化信息手段等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，加快

过程考核方式改革，丰富课内外实践教学活动内容，提升教学质

量。大学英语课程要根据培养目标和要求，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和

课程特点，应适度调整学分设置，增设针对不同类型学生、多样

化专业特色外语选修课程。大学数学和大学物理课程要积极探索

课程体系、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，根据不同专业的修读要

求和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分类设置课程，相关专业自行设定修读层

次。大学体育课程要创新教学模式、积极开展体育创新课和俱乐

部教学试点，将学生参与体育竞赛、课外锻炼等纳入成绩考核。

计算机基础课程要探索教学内容模块化，采用混合式教学。军事

课要按照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《关于印发<普通高等学校

军事课教学大纲>的通知》（教体艺〔2019〕1号）文件规定，军

事课由《军事理论》《军事技能》两部分组成。《军事理论》教

学时数36学时，记2学分；《军事技能》训练时间2-3周，实际训

练时间不得少于14天112学时，记2学分。 

（三）加大专业教育类课程改革 

1.二级学院应根据各门专业课程的特点和之间的内在联系

构建课程群，将课程群建设与教学团队建设、凝练研究方向和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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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特色、教学设备投入等相统一。 

2.学科基础课程要适应按专业大类培养的整体设计思路，由

相关二级学院根据学科要求与专业基础知识构建共享的大类学科

基础平台。 

3.专业核心课程要兼顾学生深度学习和工程应用需求，通过

课程内容整合，构建最能体现本专业特点的核心课程 8-12 门。 

4.专业选修课程应充分体现学校人才培养特色，有机融入创

新创业、专业课程思政等教育教学理念，增大选修课程学分比例，

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应按规定选修学分的 2 倍以上设置。 

5.为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学习的个性需求，结合学生自

主规划未来发展方向，扩大学生的选课自由度，实现个性化培养，

设立自主发展课程。各专业开设的所有课程原则上都应对全校学

生开放，成为其他专业学生的自主发展课程。 

6.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，科学合

理在专业课程中设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，大力推动以“课程思政”

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，挖掘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

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，使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各环

节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。 

四、毕业学分要求 

毕业学分建议，理工科小于 165 学分，其他学科小于 160 学

分。各专业可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，

自主确定本专业总学分最低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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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不同专业学时、学分基本要求 

学制 
理工类专业 其他学科类专业 

总学分 实践课 总学分 实践课 

四年 <165 
不少于总学

分的 35% 
<160 

不少于总学分

的 30% 

五年 <190 
不少于总学

分的 35% 
  

学分计算方法： 

（1）理论教学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。（2）体育课按 32 学时

计 1 学分。（3）实验实训课每 32 学时记 1 学分。（4）集中安排的

实践环节（实习、设计、社会实践、公益劳动和军训）等，每周

计 1 学分，按每学分 32 学时。（5）课程学时数原则上以 8 的倍数

安排，学分最小计算单位为 0.5。 

五、相关说明及要求 

1.采取中外联合办学的专业，课程体系要与国外的课程衔

接，并将国外教育的教学进程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。 

2.所有课程必须按学科归口到一个学院，并统一课程名称和

课程代码，课程名称要求：不同层次或要求的同名课程，在课程

名称后加大写字母 A、B、C、D 等加以区别，A 为高层次、多

学时的课程，B 次之。不在一个学期结束的课程，在课程名称后

用（1）、（2）等表示。 

3.课程编号要求：根据湖南城市学院课程代码编写规则编

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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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明确课程界限，特别是专业课程，避免相同内容在不同课

程中重复出现，导致重复讲授。各学期的课程安排应循序渐进、

松紧有度、难易结合，同时注意课程之间的衔接。原则上，周课

时应分布均匀且不大于 26 学时。 

5.未尽事宜以《国标》规定为准。 

 

附件：1.湖南城市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实施方案 

2.2019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模板 

3.湖南城市学院课程代码编写规则 

 


